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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6_B3_95_E9_c122_480683.htm 由于多种原因，目前

在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秩序较乱，尤其是民事诉讼中，从事

有偿法律服务的代理人泥沙俱下，鱼龙混珠，使当事人合法

利益受到侵害，干扰诉讼秩序，严重影响法院的审判工作。

其混乱现象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具有律师执业

证的律师以非律师身份从事代理业务。受利益驱使，一些执

业律师对当事人以律师名义承揽案件，但并不办理正规的代

理手续，而在法院往往以非律师身份从事代理业务。其直接

后果一是使律师的行为脱离了其所属的律师事务所的监督管

理；二是一旦律师业务上故意或过失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

，其损失往往很难获得赔偿，律师执业责任保险也不能救济

受损的当事人。 其次，法律工作者冒充律师从事代理业务。

实践中常常见到法律工作者虽然对法院以法律工作者的名义

工作，但对当事人却以律师身份承揽案件。当事人往往对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制度不了解，他们分不清律师和法律工作者

的区别。由于二者资格取得的条件不同决定了法律工作者的

素质往往远逊于律师，法律工作者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水平也

往往低于律师，但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收费水平却不低于律师

。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现状是单打独斗，难以形成气候，其职

业损害赔偿制度也没建立起来，因故意或过失给当事人造成

损失也很难通过职业责任保险获得赔偿。 再次，一些不具备

代理条件的人长期以公民身份收费从事代理业务。我国民事

诉讼法允许公民代理案件，但代理是有条件的，并非任何人



都可以代理。实践中有些在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长期工

作但无从业资格的人长期从事代理业务，他们往往对当事人

以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身份承揽业务，而在法院却以公民身份

出现。这部分人从事代理业务危害最大，他们没有组织规范

约束，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对当事人的诉讼意愿敢许天许地

；收费上更是混乱，上可要天价，为了争揽业务下可不要价

。一旦他们的代理行为因故意或过失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

当事人往往是不但眼看着和尚跑，甚至连庙也找不到。 法律

服务市场的规范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但由于司法行政机

关远离法律服务市场第一线，往往很难发现具体问题，因此

，司法行政机关规范法律服务市场工作往往力不从心。法院

是法律服务工作的主战场，法院最清楚法律服务人员行为，

因此，法院应以提高代理人素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构

建和谐诉讼为出发点，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规范法律

服务市场工作。法院规范法律服务市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 1、对有代理资格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严格核查其代理

资格。实践中有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因各种原因被吊销了资

格，有的被暂缓注册，有的没注册，这些律师或法律服务工

作者丧失了以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身份从事代理业务的

资格。对这些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法院要严格核查其资格

，对丧失资格的不允许其以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身份从

事代理业务。对已经注册并具有代理资格的律师或法律服务

工作者以公民身份从事代理业务的要严格核查其身份是否符

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对律师无正当理由以

非律师身份从事代理的要禁止其从事代理业务；对法律服务

工作者以非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从事代理的无正当理由的要



禁止其从事代理业务；对非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

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也要从严掌握其代理条件，一般应

禁止其从事代理业务。 2、对冒充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的

代理人要禁止其从事代理业务，并向公安机关通报。实践中

有的公民没有律师资格却以律师身份承揽业务，也有的法律

服务工作者以律师身份承揽业务，对此，法院应禁止他们从

事个案的代理。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冒充律师从事代理业务

的，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法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

，以便及时查处。 3、对公民以公民身份从事代理业务的要

严格审查其资格。要严格按照民事讼诉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对以公民身份从事诉讼代理业务的人员进行审查。如果不

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而又没有正当理由的法院应严格其代理条件，一般应禁止其

从事个案的代理。 4、建立与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的联

动机制，及时制止非法代理行为。由于法院是代理人的主要

活动区域，各种不法代理行为大都在法院出现，司法行政机

关和公安机关有时很难发现非法代理行为，而法律将对这种

行为的查处权力赋予了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因此，法

院要建立和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的联动机制，及时向这

两个机关提供、反馈信息，提高二机关制止、制裁非法代理

行为的能力。 5、建立代理人黑名单制度。法院应收集经常

从事非法代理业务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公民的信息，将他

们列入禁止从事代理的黑名单中，向社会公布，帮助当事人

辨别真伪；在个案的诉讼中禁止他们从事代理业务。 总之，

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构建和谐

诉讼，法院义不容辞。法院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积



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打击非法代理行为，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构建和谐的诉讼关系。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